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33號

聲請人即反

請求相對人  韓○松  

相對人即反

請求聲請人  韓○福  

0000000000000000

            韓○中  

上列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及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

養義務事件，本院合併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韓○松之聲請駁回。

二、相對人韓○福、韓○中對於聲請人韓○松之扶養義務均應予

免除。

三、第一、二項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韓○松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韓○松（下稱聲請人）請求相對

人即反請求聲請人韓○福、韓○中（下合稱相對人）給付扶

養費事件，業據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

義務，茲因反請求部分為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但兩造於

調解程序中已就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於成年前有未盡扶養照顧

之事實（亦即相對人有無得以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扶養義

務之事實）均不爭執，並依據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1項規定

合意聲請本院裁定終結，有民國114年1月16日合意程序筆錄

在卷可稽，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而為裁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聲請人與相對

人之母雖未離婚，惟自相對人幼時即未同住，已超過40年，

現相對人已成年，卻未給付聲請人生活費，故請求相對人應

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

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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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12期間視為亦已到期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相對人有印象以來聲請人就

未與相對人及母親同住，而是跟其他阿姨同住，母親因為壓

力過大，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住院很長時間，相對人是阿姨

協助安排就學及補習事宜，聲請人自相對人幼時即未照顧、

扶養相對人。故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行為，顯

屬情節重大，請求准予免除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直系

血親尊親屬之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且以親等近者先負扶養

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

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

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

11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

父親，為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乙節，有兩造戶籍謄本為

憑，而依聲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

請人於112年度全無所得收入，已達不能維持生活之程度，

依上開規定，足認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二)次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

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

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

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

義務」；第2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

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

務」。經查：兩造同意由法官裁定免除相對人韓○福、韓○

中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且對於聲請人從相對人韓○福、韓

○中自幼時即未照顧、扶養相對人二人；對於聲請人無正當

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相對人韓○福（目前從事工

程師工作，月收入約20萬元，已婚育1名五歲子女，需負擔

房貸及媽媽每月療養院費用）、相對人韓○中（目前從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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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工程，月收入約3萬元，已婚育1名7歲子女，需負擔房

貸、車貸及媽媽療養院費用），需負擔家計皆無餘力支付聲

請人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等節均不爭執，並於調解期日製作

合意程序筆錄在案，綜上可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對相對人未

盡扶養義務，其情節已達重大之程度。

(三)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相對人請求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核與民法第11

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相符，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分別裁

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

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育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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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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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33號
聲請人即反
請求相對人  韓○松  
相對人即反
請求聲請人  韓○福  


            韓○中  
上列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及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合併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韓○松之聲請駁回。
二、相對人韓○福、韓○中對於聲請人韓○松之扶養義務均應予免除。
三、第一、二項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韓○松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韓○松（下稱聲請人）請求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韓○福、韓○中（下合稱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業據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茲因反請求部分為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但兩造於調解程序中已就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於成年前有未盡扶養照顧之事實（亦即相對人有無得以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扶養義務之事實）均不爭執，並依據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1項規定合意聲請本院裁定終結，有民國114年1月16日合意程序筆錄在卷可稽，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而為裁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聲請人與相對人之母雖未離婚，惟自相對人幼時即未同住，已超過40年，現相對人已成年，卻未給付聲請人生活費，故請求相對人應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扶養費。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12期間視為亦已到期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相對人有印象以來聲請人就未與相對人及母親同住，而是跟其他阿姨同住，母親因為壓力過大，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住院很長時間，相對人是阿姨協助安排就學及補習事宜，聲請人自相對人幼時即未照顧、扶養相對人。故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行為，顯屬情節重大，請求准予免除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且以親等近者先負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1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父親，為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乙節，有兩造戶籍謄本為憑，而依聲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112年度全無所得收入，已達不能維持生活之程度，依上開規定，足認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二)次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第2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經查：兩造同意由法官裁定免除相對人韓○福、韓○中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且對於聲請人從相對人韓○福、韓○中自幼時即未照顧、扶養相對人二人；對於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相對人韓○福（目前從事工程師工作，月收入約20萬元，已婚育1名五歲子女，需負擔房貸及媽媽每月療養院費用）、相對人韓○中（目前從事裝潢工程，月收入約3萬元，已婚育1名7歲子女，需負擔房貸、車貸及媽媽療養院費用），需負擔家計皆無餘力支付聲請人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等節均不爭執，並於調解期日製作合意程序筆錄在案，綜上可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其情節已達重大之程度。
(三)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相對人請求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核與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相符，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分別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育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雅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33號
聲請人即反
請求相對人  韓○松  
相對人即反
請求聲請人  韓○福  

            韓○中  
上列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及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
養義務事件，本院合併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韓○松之聲請駁回。
二、相對人韓○福、韓○中對於聲請人韓○松之扶養義務均應予免
    除。
三、第一、二項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韓○松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韓○松（下稱聲請人）請求相對
    人即反請求聲請人韓○福、韓○中（下合稱相對人）給付扶養
    費事件，業據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
    務，茲因反請求部分為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但兩造於調
    解程序中已就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於成年前有未盡扶養照顧之
    事實（亦即相對人有無得以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扶養義務
    之事實）均不爭執，並依據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1項規定合
    意聲請本院裁定終結，有民國114年1月16日合意程序筆錄在
    卷可稽，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而為裁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聲請人與相對
    人之母雖未離婚，惟自相對人幼時即未同住，已超過40年，
    現相對人已成年，卻未給付聲請人生活費，故請求相對人應
    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
    ，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扶養費。
    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12期間視為亦已到期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相對人有印象以來聲請人就
    未與相對人及母親同住，而是跟其他阿姨同住，母親因為壓
    力過大，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住院很長時間，相對人是阿姨
    協助安排就學及補習事宜，聲請人自相對人幼時即未照顧、
    扶養相對人。故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行為，顯
    屬情節重大，請求准予免除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直系
    血親尊親屬之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且以親等近者先負扶養
    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117
    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父親
    ，為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乙節，有兩造戶籍謄本為憑，而
    依聲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
    112年度全無所得收入，已達不能維持生活之程度，依上開
    規定，足認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二)次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
    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
    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
    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
    義務」；第2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
    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經查：兩造同意由法官裁定免除相對人韓○福、韓○中對聲
    請人之扶養義務，且對於聲請人從相對人韓○福、韓○中自幼
    時即未照顧、扶養相對人二人；對於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
    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相對人韓○福（目前從事工程師工作
    ，月收入約20萬元，已婚育1名五歲子女，需負擔房貸及媽
    媽每月療養院費用）、相對人韓○中（目前從事裝潢工程，
    月收入約3萬元，已婚育1名7歲子女，需負擔房貸、車貸及
    媽媽療養院費用），需負擔家計皆無餘力支付聲請人生活所
    需之相關費用等節均不爭執，並於調解期日製作合意程序筆
    錄在案，綜上可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
    ，其情節已達重大之程度。
(三)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相對人請求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核與民法第1118
    條之1第2項之規定相符，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分別裁定
    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
    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育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雅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33號
聲請人即反
請求相對人  韓○松  
相對人即反
請求聲請人  韓○福  

            韓○中  
上列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等事件及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合併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韓○松之聲請駁回。
二、相對人韓○福、韓○中對於聲請人韓○松之扶養義務均應予免除。
三、第一、二項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韓○松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即反請求相對人韓○松（下稱聲請人）請求相對人即反請求聲請人韓○福、韓○中（下合稱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業據相對人反請求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茲因反請求部分為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但兩造於調解程序中已就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於成年前有未盡扶養照顧之事實（亦即相對人有無得以減輕或免除對於聲請人扶養義務之事實）均不爭執，並依據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1項規定合意聲請本院裁定終結，有民國114年1月16日合意程序筆錄在卷可稽，本院自應依前揭規定而為裁定。　　
二、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聲請人與相對人之母雖未離婚，惟自相對人幼時即未同住，已超過40年，現相對人已成年，卻未給付聲請人生活費，故請求相對人應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扶養費。如有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12期間視為亦已到期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相對人有印象以來聲請人就未與相對人及母親同住，而是跟其他阿姨同住，母親因為壓力過大，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住院很長時間，相對人是阿姨協助安排就學及補習事宜，聲請人自相對人幼時即未照顧、扶養相對人。故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行為，顯屬情節重大，請求准予免除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且以親等近者先負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1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之父親，為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乙節，有兩造戶籍謄本為憑，而依聲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112年度全無所得收入，已達不能維持生活之程度，依上開規定，足認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二)次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第2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經查：兩造同意由法官裁定免除相對人韓○福、韓○中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且對於聲請人從相對人韓○福、韓○中自幼時即未照顧、扶養相對人二人；對於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相對人韓○福（目前從事工程師工作，月收入約20萬元，已婚育1名五歲子女，需負擔房貸及媽媽每月療養院費用）、相對人韓○中（目前從事裝潢工程，月收入約3萬元，已婚育1名7歲子女，需負擔房貸、車貸及媽媽療養院費用），需負擔家計皆無餘力支付聲請人生活所需之相關費用等節均不爭執，並於調解期日製作合意程序筆錄在案，綜上可認聲請人無正當理由對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其情節已達重大之程度。
(三)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相對人請求免除對於聲請人之扶養義務，核與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相符，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分別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33條、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育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雅惠


